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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活水”
支持医保基金流向基层

“预算分配倾斜基层，消除了
基层顾虑，激励医疗机构由‘治已
病’向‘治未病’深度转型。”首都
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智
慧数据室主任张立强说。

在合理规划定点资源配置基
础上，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纳入定点，医疗救助
定点在乡镇（街道）层面至少覆盖
1家基层机构。

这意味着，基层定点医疗机
构覆盖面将进一步拓展，更多人
将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可及的
医保服务，看病就医更省心、更有
保障。

《意见》鼓励基层用好价格政
策开展适宜服务。如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可以用好上门服务费、安
宁疗护费、家庭病床建床费、互联
网诊查费（复诊）、中医、康复类等
价格项目。

规范基金清算流程，有针对
性减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资金周
转压力；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降低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保服务质量
保证金比例……一系列举措将为
基层“减负松绑”。

更加惠民
提升基层待遇水平

根据《意见》，落实住院差别化
待遇政策，适当拉开不同级别医疗
机构报销比例，基本医保住院报销
政策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

对参保人来说，转诊也将更
加便利。如在上级医院住院起付

线可连续计算，由上级医院下转
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患者
同一疾病周期内不再另设起付
线。

此外，支持基层对符合条件
的慢病患者开具长期处方、适
度放宽乡村两级用药品种和数
量限制、实现县乡村处方规范
流转……一系列“小切口”改革将
进一步提升基层服务水平，让群
众用药更有保障。

“这既从经济上引导群众首
选基层就医，又大幅提升就医便
捷性，困难群众、老年群体和慢病
患者将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国
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苗艳青说。

服务延伸
向“健康管理”转型

《意见》要求，支持基层经办
站点配备终端设备、集成人脸识
别技术应用，加快推进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刷脸支付；依托医保智
能体为参保群众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提供24小时线上智能咨询。

这将推动医保服务向基层持
续下沉、不断升级，让群众在基层
享有便捷高效的保障。

此外，《意见》还支持基层开
展多元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苗
艳青说，鼓励把签约居民的门诊
医保基金按人头支付给基层医疗
机构或家庭医生团队，“这将有助
于让家庭医生成为签约居民慢病
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引导基层医
务人员主动做好慢病随访、用药
指导、健康监测等服务”。

综合新华社、央视报道

允许基层开具最长12周用药长处方
向基层倾斜！医保基金护航“家门口”看病就医

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14条举措涵盖基金总额管理、待遇保障、用药保障等多方面。

意见中有哪些看点？将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参保人带来哪些影响？业内人士和专家进行了解读。

【要点】

一般诊疗费
原则上10元左右
《意见》提出——
优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

额付费政策，探索门诊慢性病
按人头支付。

将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支
出总额统筹打包，实现县域内
门诊、住院及本地、异地就医费
用全域覆盖，推动县域医疗资
源一体化整合。

结余留用资金加大向基层
倾斜，倒逼医共体将资源和服
务下沉。

加强按人头付费与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联动，鼓励把签约
居民的门诊医保基金按人头支
付给基层医疗机构或家庭医生
团队，从制度上引导基层医务
人员主动做好慢病随访、用药
指导、健康监测等服务。

允许基层为慢病患者开具
最长12周用药的长期处方，且
明确长期处方不纳入次均费用
考核，让基层医生能够根据患
者病情制定合理诊疗方案。

职工医保普通门诊费用政
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
50%，居民医保门诊统筹主要
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
50%。

这一系列举措，既从经济
上引导群众首选基层就医，又
大幅提升就医便捷性。

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
费、安宁疗护费、家庭病床建床
费等项目；明确一般诊疗费原
则上10元左右，一般诊疗费包
含挂号费、诊查费、注射费、药
事服务成本。

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
言，医保新增基金向基层倾斜、
结余留用资金下沉、月度结算
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内，将
有效缓解资金周转压力；县乡
村用药目录统一、集采药品全
面进基层，将大大缓解基层“缺
药少药”的难题。

推进适宜基层特点的支付
改革，提高医保基金结算效率，
自2028年起，实现每年3月底
前完成上年度清算。

【解读】

山东荣成市中医医院的医护人员为社区老人开展理疗服务。 新华社发


